理工睿府（原睿府嘉园）小区业主委员会候选人产生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
为保证理工睿府（原睿府嘉园）小区业主委员会委员产生方式的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理工睿府小区首次业主大会会议筹备组根据《北京市住宅区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》，结合本小区实际情况，制定《理工睿府小区业主委员会候选人产生办法》。
一、初步招募
（一）时间： 2015年1月4日至2015年1月10日；
（二）报名要求：
  1、资格：（1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；（2）遵守临时管理公约；（3）热心公益事业，责任心强，公正廉洁；（4）具有一定组织能力；（5）具备必要的工作时间。
  2、如实填写业主委员会候选人推荐表（附后）
（三）报名方式
  1、业主自荐
  2、业主联名推荐
  3、业主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，可以授权自然人参加业主委员会委员的选举。一个物业管理领域内，一名自然人只能代表一个法人或者其他组织。
二、筹备组公示报名人员情况
（一）公示时间：2015年1月12日至2015年1月26日；
（二）公示地点：理工睿府小区公告栏
                北京理工大学远志楼公告栏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      北京理工大学工会网站
（三）业主监督：业主对公示的报名人员参选业主委员会有异议的，应当于2015年1月26日前提出，筹备组应当予以详细记录、核实有关情况给予书面答复。
业主可以通过业主论坛、电话沟通等，就关心的物业管理事项向候选人提问，候选人应当及时回应。
三、确定候选人名单并公告
筹备组应当结合小区业主委员会候选人实际报名情况，确定最终的业主委员会候选人名单，由全体业主进行表决。
